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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先生：  
 

研究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 
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會  

 
 在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四日研究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就

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，委員要求政府：  
 

( a )  向小組委員會說明也門是否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之一；及  
 
( b )  在日後有關根據《聯合國制裁條例》 (第 537 章 )（ “《條例》 ”）

訂立的規例的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中提供資料，說明被制裁的

國家是否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。  
 

我們現回覆如下：  
 

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、外交部和商務部發布的《推動共建

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》文件內容，「一
帶一路」涵蓋但不僅限於古代絲綢之路的範圍，各國和國際、地區組織

均可參與。雖然當中並無明確的沿線國家清單，也門通常被視為眾多「一

帶一路」沿線國家之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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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方便委員了解對被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制裁的國家情況，政府

會在日後根據《條例》訂立的規例的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中提供資料，

說明被制裁的國家是否通常被視為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。  
 
 
 
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

 
 
 
 
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 


